
关于《高层次人才“区企共用”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文件制定背景和依据

（一）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高层次人才“区企共用”实施方案的核心目标是推动高层次人才在事业单位与企业间高效流动，围绕我市“416”科技创新布局和“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实现人才资源在区域和产业间的高效配置，带动人才创新创业和区域产业升级，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前期由市人力社保局牵头，牵头梳理“区企共用”堵点，形成方案征求意见稿并征集市级部门及区县意见。经认真研究和吸纳，方案已具备较强现实针对性和操作性，为政策快速落地见效奠定基础。

（二）依据的主要上位法和上位规范性文件
1.《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令第6号），发文时间为2005年11月16日。

2.《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19〕137号），发文时间为2019年12月27日。
二、文件制定过程
（一）起草单位

市人力社保局牵头，市委组织部、市委编办、市科技局、市经信委参与。

（二）前期工作及征求意见情况

2025年5月30日，市人力社保局召集黔江区、大渡口区等8个区县和局内相关处室研究“区企共用”方案，对“区企共用”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会后，充分吸纳了各区县提出的建议，形成《高层次人才“区企共用”实施方案（初稿）》。

2025年7月3日、7月11日，我局先后两次将《高层次人才“区企共用”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征求市级相关部门和各区县意见，共收到3个市级部门反馈意见7条，采纳3条；收到8个区县反馈意见10条，采纳4条。对未采纳的意见均一一作了回复解释并达成共识。
该实施方案未创设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无违反公平竞争内容。

三、文件主要内容

（一）主要内容及重要制度设计

主要内容：明确适用范围，涵盖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区县事业单位、符合区域产业方向的企业，以及具备特定资质的高层次人才（35周岁以下为主，优秀者放宽至45周岁），首批10个先行先试区县及自愿参与区县纳入实施范畴；遵循需求导向、以编引才等原则，人才在企业服务期限原则上3年，可延长1次（不超过3年）；规范对接需求、设置周转编制等六大实施程序，提供“事业单位保岗，人才先到企业”“事业单位先聘用人才，再派往企业兼职或离岗创新创业”两种合作方式，辅以配套制度建设等保障措施。

重要制度设计：一是编制“周转池”制度，由区县统筹事业编制余缺建立，区县党委编办根据单位实际动态调配，为人才共用提供编制支撑。二是三方协议制度，明确事业单位、企业、人才三方权责利，包括服务期限、任务目标等核心条款。三是考核联动制度，选择“事业单位保岗，人才先到企业”方式的，人才企业服务期满考核合格者可选择事业单位入编或企业续聘，不合格者取消入编资格；选择“事业单位先聘用人才，再派往企业兼职或离岗创新创业”方式的，人才企业服务期满考核合格者可选择在企业工作或返回事业单位工作，不合格者，视同为事业单位聘期考核不合格，执行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相关规定。四是多元保障制度，通过配套管理办法、跨部门沟通机制、典型案例推广机制，确保政策落地与效能提升。

（二）《高层次人才“区企共用”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与上位文件的联系、区别及效力适用。

联系：本方案与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令第6号）和《关于进一步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19〕137 号）等上位文件紧密联系，一脉相承。相关表述与原文件规定一致，在核心原则、基本要求等方面保持着高度的统一性，确保了政策执行的连贯性和规范性。

区别：本方案与上述上位文件相比，存在一定区别。上位文件是较为全面和宏观的政策指导文件，而本方案是在上位文件的基础上更注重执行环节，明确了操作流程及适用范围，强化工作评估、期满考核等监督环节。

效力适用：适用于重庆市内开展“区企共用”工作的相关区县。

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喻老师，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86867813。


